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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按程序

开展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2026年6月25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肖嬿珺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保持一致。 肖嬿珺女士的个人简历请见附件。

肖嬿珺女士将与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附件一一人员简历:

肖嬿珺女士：中国国籍，1984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CIO助理，百事（中国）有限公司

CMO助理，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本公司监事；现任天津金石鹏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本公司

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内审部总监。

肖嬿珺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

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肖嬿珺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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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2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

事发出，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鉴于公司同日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全体董事一

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期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李仙德先生主持，公司全

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表决，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仙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具体组成如下：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李仙德先生（主任委员）、李仙华先生、沙江海先生

审计委员会：刘强先生（主任委员）、严九鼎先生、李仙德先生

提名委员会：严九鼎先生（主任委员）、夏晓华先生、李仙德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夏晓华先生（主任委员）、刘强先生、李仙德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沙江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刘晓军先生、李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刘晓军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同

意聘任常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其中聘任财务负责人的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郑姚玲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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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完成了董事会换届选举。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成员，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含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成员如下：

董事长：李仙德先生

非独立董事：李仙德先生、李仙华先生、沙江海先生、刘晓军先生、唐逢源先生、肖嬿珺女士（职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严九鼎先生、夏晓华先生、刘强先生（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合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

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自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各专门

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李仙德先生（主任委员）、李仙华先生、沙江海先生

审计委员会：刘强先生（主任委员）、严九鼎先生、李仙德先生

提名委员会：严九鼎先生（主任委员）、夏晓华先生、李仙德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夏晓华先生（主任委员）、刘强先生、李仙德先生

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由独立

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上述委员任期三年，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总经理：沙江海先生

副总经理：刘晓军先生、李帅先生

财务负责人：刘晓军先生

董事会秘书：常阳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郑姚玲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等，其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财务负责人聘任事项已通过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均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

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附件一一人员简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其中，李仙德先生、李仙华先生均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余人员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

上的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仙德先生：中国国籍，1975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玉环阳光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现任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董事长。

李仙华先生：中国国籍，1974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玉环阳光能源有限公司经理；现任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晶科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

沙江海先生：中国国籍，1982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高级经理，环球太阳能基金董事长助理兼投资

总监，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刘晓军先生：中国国籍，197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青岛海尔集团国内销售区域财务经理，天合光能有限公司事业部财务

总监，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唐逢源先生：中国国籍，198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律师。 曾任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晶科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副总裁，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合规官，本公司董事。

肖嬿珺女士：中国国籍，1984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CIO助理，百事（中国）有限公司

CMO助理，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本公司监事；现任天津金石鹏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本公司

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内审部总监。

严九鼎先生：中国国籍，1966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总裁，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北京深远瑞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丹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丹东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本公

司独立董事。

夏晓华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

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本公司独立董事。

刘强先生：中国国籍，1992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研究生导师，中国税收教育研究会、浙

江省审计学会理事，甘肃上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朱炳仁铜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戈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浙商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帅先生：中国国籍，198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在电力系统任职，加入本公司后历任本公司法务部高级经理、战略发展部总

监、华南区域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常阳先生：中国国籍，1979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部总经理，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郑姚玲女士：中国国籍，1985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庐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正邦生物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证券事务助理；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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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含本次）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

担保

公司及其全资下属公司 134,132.08万元 267,155.26万元 是 否

Dhafrah�PV2�Energy�

Company�LLC

191.48万美元 726.48万美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

额（万元）

1,871,197.57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116.01

特别风险提示

1、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2、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年度担保计划进展情况

（一）进展情况概述

1、为满足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需要，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晶科科技” ）或其全资子公司为被担保

人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了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1年，公司全资子公

司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电力” ）为上述授信提供最高金额为人民币2.6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已签署。

（2）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慧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慧能” ）向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了不超过

人民币1.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1年，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最高金额为人民币1.8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已签

署。

（3） 根据沙特阿拉伯4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实施情况， 公司全资下属公司Tanweer� Qewa� Energy （以下简称“Tanweer�

Qewa” ）向利雅得银行、阿拉伯石油投资公司申请将约12,640.50万美元的股本金过桥贷款及配套额度为580万美元的利率互换交易

期限统一延长至2026年7月19日，公司为上述融资及衍生品延期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相关协议已签署。

2、参股公司Dhafrah� PV2� Energy� Company� LLC（以下简称“Dhafrah� PV2” ）为阿布扎比Al� Dhafrah� 2,100MW光伏电站的

项目公司，公司间接持有其20%的股权。 根据Dhafrah� PV2已发行的绿色债券相关条款要求，Dhafrah� PV2各股东（含间接持股股东）

需按各自持股比例申请偿债保证金信用证为Dhafrah� PV2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近日，公司为Dhafrah� PV2偿债保证事宜按持股比

例新增申请了191.48万美元信用证，增加后，公司为Dhafrah� PV2提供担保的信用证金额由535万美元增加至726.48万美元，期限直至

绿色债券到期全部偿还为止，信用证已开立。

3、为开展储能业务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晶航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晶航” ）与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政府（以下

简称“万山区政府” ）签署了《铜仁市万山区200MW/400MWh独立储能电站项目合同书》（以下简称“项目合同书” ），约定江西晶

航成立项目公司铜仁市晶煜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仁晶煜” ）后，江西晶航为铜仁晶煜在约定时间内办理前期手续及实质

性开工建设承担连带责任，上述项目合同书已签署。

4、为持续践行轻资产运营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电力对外转让了肥东县晶临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东晶临” ）

100%股权，并于近日与交易对方签署了相关发电系统买卖合同。根据协议约定，肥东晶临于股权交割日前已发生或因交割日前因素而

于交割日后产生的债务、义务与责任（已纳入测算或经交易对方认可的除外），原则上由晶科电力承担。 若晶科电力未及时支付，公司

应赔偿交易对方损失。

（二）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自该次股东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12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合并报表内下属公司（含新设立、收购的下属公司）提供人民币95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新增担保

额度（包括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为参股公司Dhafrah� PV2提供2亿美元的新增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11

日、2025年12月27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31）及

《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139）。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股东会已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

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程序。

（三）担保额度变化情况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

名称

本次担保前可用额度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后可

用额度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担保余额

本次调剂前额

度

调剂金额

本次调剂后额

度

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下属公司

Tanweer�Qewa 0.00 90,132.08 90,132.08 90,132.08 0.00 183,857.89

其他合并报表内资

产负债率70%以上

的公司

241,664.69 -90,132.08 151,532.61 - 151,532.61 -

小计 241,664.69 0.00 241,664.69 90,132.08 151,532.61 183,857.89

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下属公司

晶科科技 9,500.00 16,500.00 26,000.00 26,000.00 0.00 68,230.00

晶科慧能 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0.00 15,067.37

Jinko�Power�

Spain�S.L.U.

100,000.00 -34,500.00 65,500.00 - 65,500.00 -

小计 109,500.00 0.00 109,500.00 44,000.00 65,500.00 83,297.37

合计 351,164.69 0.00 351,164.69 134,132.08 217,032.61 267,155.26

注：担保余额根据担保的融资款项的实际发放时间确定；担保相关数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详见附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晶科电力为公司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担保范围：保证合同所述之主债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保证合同而发生的费

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二）公司为晶科慧能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被担保人在主协议项下或与主协议有关而由被担保人不时欠付债权人的以及不时对债权人产生/负有的所有款项和

债务。

（三）公司为Tanweer� Qewa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与融资协议期限保持一致。

3、担保范围：融资及相关配套协议项下任何应付款的付款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支付所有本金、利息、费用、成本和赔偿。

（四）公司为Dhafrah� PV2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信用证开立日起至绿色债券到期全部偿还为止。

3、担保范围：信用证项下最高赔偿金额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

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五）江西晶航为铜仁晶煜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项目合同书有效期内。

3、担保范围：铜仁晶煜在约定时间内办理前期手续及实质性开工建设。

（六）公司为晶科电力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一般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至晶科电力所承担的债务、义务与责任履行完毕或解除时止。

3、担保范围：晶科电力作为原股东需承担的肥东晶临于股权交割前已发生或因交割日前因素而于交割日后产生的债务、义务与责

任（已纳入测算或经交易对方认可的除外）。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合并报表内下属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被担保人主要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

情形。 公司本次为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系为满足参股公司发行绿色债券需要，参股公司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提供相应保证担保，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相关担保事项有助于满足被担保人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需求和项目投资的实施需求， 同时助力公司深入推进轻资产运营

战略，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经过综合评估，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担保风险整体可控，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71,197.57万元（外币按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算），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116.01%，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600,885.73万元。无逾期对外担

保。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附件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被担保人类型均为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

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母公司

控股股东晶科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3.89%

9136110057878566

80

晶科电力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股

100%

晶科科技持股100%

9133048105421960

6Q

晶科慧能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股

100%

晶科科技持股100%

9136110034336901

07

铜仁市晶煜储能技术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公司间接持股

100%

江西晶航储能技术有限公司持股100%

91520622MAK-

FC6XQ1G

Tanweer�Qewa�

Energy

全资子公司，公司间接持股

100%

Tanweer�Energy�Holding�Co.�Ltd�持

股100%

税务认证号：

7036999816

Dhafrah�PV2�Energy�

Company�LLC

参股公司，公司间接持股20%

Dhafrah�Solar�Energy�Holding�

Company�LLC持股60%，EDFR�and�

Jinko�Holding�Co.,�Ltd持股40%

税务认证号：

3788754

附件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1-12月

（经审计）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晶科电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41,841,

831,

144.03

25,719,

939,

588.77

16,121,

891,

555.26

582,

632,

733.82

-127,

910,

856.87

41,775,

622,

020.94

25,519,

136,

299.18

16,256,

485,

721.76

3,900,

143,

090.08

336,

179,

030.52

晶科电力有限公

司

27,383,

782,

044.32

19,650,

987,

033.07

7,732,

795,

011.25

336,

263,

568.59

-66,

762,

475.12

27,199,

047,

199.44

19,405,

586,

069.58

7,793,

461,

129.86

1,981,

158,

229.87

189,

050,

280.62

晶科慧能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237,

129,

923.24

149,

942,

082.46

87,187,

840.78

18,488,

261.28

5,239,

631.43

214,

316,

364.25

154,

793,

114.30

59,523,

249.95

99,705,

436.73

16,454,

432.92

铜仁市晶煜储能

技术有限公司

2026年6月成立，无财务数据。

Tanweer�Qewa�

Energy

4,418,

843,

842.93

迪拉姆

4,575,

910,

935.00

迪拉姆

-157,

067,

092.07

迪拉姆

49,662,

992.00

迪拉姆

-38,

946,

436.44

迪拉姆

4,335,

246,

460.37

迪拉姆

4,453,

367,

116.00

迪拉姆

-118,

120,

655.63

迪拉姆

227,

747,

158.00

迪拉姆

-111,

896,

189.88迪

拉姆

Dhafrah�PV2�

Energy�

Company�LLC

231,

969,

245.84

美元

231,

382,

823.23

美元

586,

422.61

美元

-

23,

530.45

美元

226,

357,

344.17

美元

225,

857,

803.39

美元

499,

540.78

美元

-

-26,

343.90

美元

证券代码：

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54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466弄1号晶科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49,999,2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66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仙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独立董事刘宁宇先生因个人原因未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转让全资下属公司股权暨转让募投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6,644,026 99.6804 2,853,301 0.2717 501,949 0.047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2.01 李仙德 1,038,661,197 98.9201 是

2.02 李仙华 1,037,322,111 98.7926 是

2.03 沙江海 1,038,400,392 98.8953 是

2.04 刘晓军 1,037,613,740 98.8204 是

2.05 唐逢源 1,038,279,248 98.8838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3.01 严九鼎 1,037,124,730 98.7738 是

3.02 夏晓华 1,037,786,958 98.8369 是

3.03 刘强 1,037,988,809 98.856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转让全资下属公

司股权暨转让募投项

目的议案

193,244,026 98.2933

2,853,

301

1.4513 501,949 0.2554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李仙德 185,261,197 94.2328 是

2.02 李仙华 183,922,111 93.5517 是

2.03 沙江海 185,000,392 94.1002 是

2.04 刘晓军 184,213,740 93.7001 是

2.05 唐逢源 184,879,248 94.0386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严九鼎 183,724,730 93.4513 是

3.02 夏晓华 184,386,958 93.7882 是

3.03 刘强 184,588,809 93.8908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冯诚、郑海华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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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26年6月25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

于2026年6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公司董事长崔铠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7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7名。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以定向减资及接受股东补偿的方式退出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董事会战略及风险管理委员会2026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刊登的临2026-044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以定向减资及接受股东补偿的方式退出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的公告》。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以定向减资及接受股东补偿的方式退出昆明七

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2、《关于修订〈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拟同意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修订〈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3、《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6年7月13日召开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刊登的临2026-045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三、会议决定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以定向减资及接受股东补偿的方式退出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的议案》《关于修订〈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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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以定向减资及接受股东补偿的

方式退出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优化资产结构、聚焦主责主业，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定向减资及接受股东补偿的方式，进一步

处置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彩公司）10.5%股权，整体交易对价为29,313.57万元，其中减资对价暂定为6,

940.31万元， 最终以公司上级有备案权限的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单位备案的评估价值确定的七彩公司10.5%股权价值为准，

股东补偿金额为整体交易对价与减资对价的差额。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 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将收回对七彩公司的投资，不再持有七彩公司股权，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将对公司2026年度利润总额产生积极影响，有效增厚当期业绩。

● 本次交易尚需经过有备案权限的主管单位备案。 本次减资事项存在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面临债权人异议、

无法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等情形）；同时，减资对价及补偿金的按期支付亦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相关进展并注意投资

风险。

一、交易背景介绍

（一）七彩公司基本情况

七彩公司为公司下属参股子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公司出资1,260万元，持有10.5%股权，云南凤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

宇公司）出资10,740万元持有89.5%股权。

（二）七彩公司10.5%股权挂牌转让情况

2026年3月，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七彩公司10.5%股权，以2025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开展评估，并参考2018年转让七彩

公司59.5%股权时的估值水平对应10.5%股权的价值人民币29,313.57万元，作为挂牌转让底价。截至挂牌公告期满，未征集到符合条件

的意向受让方，挂牌终止（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1月24日、2026年4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临2026-007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10.5%股权的公告》以及临2026-015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10.5%股权的进展公告》）。

二、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鉴于七彩公司10.5%股权公开挂牌期满未征集到合格意向受让方，经公司与凤宇公司及其股东四川省清凤现代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清凤公司）友好协商，公司拟以定向减资及接受股东补偿的方式退出七彩公司，整体交易对价为29,313.57万元，其

中减资对价暂定为6,940.31万元， 最终以公司上级有备案权限的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单位备案的评估价值确定的七彩公司

10.5%股权价值为准，股东补偿金额为整体交易对价与减资对价的差额。

减资对价款项以现金1,260万元及七彩公司可售房产组合支付；股东补偿以现金支付，若交易对方无法按期支付，各方可通过分期

付款、以物抵债等方式协商解决方案。

（二）减资主体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22MA6K76K16W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三合村委会办公楼4层

法定代表人：陈祖富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8月4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对投资项目进行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及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减资前 本次减资后

认缴

出资额

（万元）

实缴

出资额

（万元）

股权

比例

认缴

出资额

（万元）

实缴

出资额

（万元）

股权

比例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

限公司

1,260 1,260 10.5% 0 0 0%

云南凤宇置业有限公

司

10,740 10,740 89.5% 10,740 10,740 100%

合计 12,000 12,000 100% 10,740 10,740 100%

项目开发情况：七彩公司开发的“古滇未来城”项目位于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新街片区安江村委会。 项目总占地面积为1,171.03

亩，涉及20宗土地。目前已完成海云荟、观云府、滇池美岸、春城365一期竣备交付，春城365二三期施工中，已开发土地面积399.94亩，已

完工建筑面积68.27万㎡，19.52万㎡施工中。 剩余16宗土地待开发，待开发土地面积771.09亩。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7,155.65 138,578.15

负债总额 189,638.63 155,136.79

净资产 27,517.02 -16,558.64

营业收入 40,176.86 20,353.76

净利润 414.46 -44,075.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79.21 -44,075.27

其他说明：七彩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本次交易的其他因

素。

（三）减资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定向减资退出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涉

及的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6）第080959号），以2025

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16,558.64万元，评估价值为66,098.22万元，公司拟减资七彩公司10.5%股权评

估价值为6,940.31万元，最终以公司上级有备案权限的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单位备案的评估价值为准。

（四）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1、《减资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云南凤宇置业有限公司

（2）减资事项

①乙方原注册资本12,000万元，实收资本金12,000万元。

②经乙方股东甲方、丙方一致同意，本次减资采用定向减资方式，将乙方注册资本由原12,000万元变更为10,740万元，由甲方单

独减少其注册资本出资额1,260万元。 本次减资完成后，甲方不再持有乙方股权。

（3）减资对价金额及支付

①甲方已聘请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乙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②由乙方向甲方支付减资对价，减资对价暂定为6,940.31万元，最终以甲方上级有备案权限的主管单位备案的评估价格确定的乙

方10.5%股权价值为准。

③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减资对价通过现金（即货币资金，下同）及资产的形式支付：

乙方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1,260万元的减资对价：第一期现金款项不少于378万元，乙方应于减资事项开始债权人公示后50日

内支付；其余现金款项乙方应于减资事项开始债权人公示后50日期满后一年内支付，并按一年期LPR向甲方支付分期利息，该分期利

息随同各期应付减资对价一并支付（利随本清）。

乙方以其开发的已具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条件的资产支付剩余减资对价，支付时间不晚于本次减资开

始债权人公示后80日内。甲方已聘请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资产进行评估，资产价值最终以甲方上级有备案权限的主管单位

备案的评估价格确定的资产价值为准。 若资产价值与剩余减资对价存在差额的，就差额部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补齐，不再以资产的形

式支付。

（4）乙方债权债务的安排：乙方股东会就本次减资事项出具股东会决议后，乙方的全部债权债务由乙方独立承担，除法律另有明

确规定外，甲方不再对乙方任何债权债务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作为乙方股东的出资责任、连带清偿责任、补充赔偿责任、乙方

对外负债等）。

（5）违约责任

①若因乙方和/或丙方之原因，导致减资无法完成，各方应共同协商解决方案，但若各方未能就解决方案协商一致的，视为乙方、丙

方违约。

②若因乙方和/或丙方之原因，导致乙方本次减资事项开始债权人公示后50日期满后一年内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的减资对价实

际金额不足1,260万元及/或相应分期利息未足额支付的， 乙方及丙方应共同就前述违约情形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计算方式

为：（1,260万元-已现金支付的减资对价金额）×20%。

③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与甲方交割资产，乙方应自逾期交割之日起，以未交割资产对应的经甲方上级有备案权限的主管

单位备案的评估价值为基数，按年利率3%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逾期交割超过15日的，乙方应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等额于未交

割资产包价值的减资对价，该等减资对价不再以资产的方式支付。

2、《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云南凤宇置业有限公司

丙方：四川省清凤现代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补偿金

各方共同确认， 乙、 丙双方自愿按照2018年交易价格计算的10.5%股权价值29,313.57万元与减资对价的差额部分向甲方进行补

偿。

（3）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

乙、丙方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3日内向甲方支付补偿金22,373.26万元。 若乙、丙方不能在前述期限内支付完毕该等补偿金的，各方

可通过分期付款、以物抵债等方式协商解决方案。

（4）违约责任

若乙方和/或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补偿金，且各方未能在补偿金履行期限届满后30日内就解决方案协商一致，乙、丙方

应当共同向甲方支付5,900万元违约金。

（五）保证担保

凤宇公司与清凤公司为七彩公司履行减资协议、支付减资对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七彩公司在减资协议项下发生

的全部债务，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减资协议约定的七彩公司全部合同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分期履行的，保

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合同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股东补偿方基本情况

1、云南凤宇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13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安江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罗晓胜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清凤公司持股100%

资产情况：截止2025年末资产总额22.94亿元，其中长期股权投资22.94亿元，为持有七彩公司89.5%股权。

2、四川省清凤现代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6月4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十里大道二段12号2楼

法定代表人：詹金菊

注册资本：26,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方可经营）、物业管理。

股权结构：自然人黄清平持股50.77%，自然人张凤兰持股33.85%，自然人张玉玲持股15.38%。

资产情况：截止2025年末资产总额31.54亿元，其中长期股权投资16.21亿元、其他应收款11.41亿元、存货3.50亿元，长期股权投资

包括持有海南隆信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成都新安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凤宇公司100%股权等。

3、履约能力说明：清凤公司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另包括建筑设计、建筑施工、房地产营销、物业管理、商业运营、装饰装修、文化广

告、园林绿化等业务，可通过回收应收账款或透过其控制的地产公司向公司提供以物抵债，具备为七彩公司支付减资款提供担保、与凤

宇公司共同承担股东补偿义务的履约能力。

三、本次交易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及董事会战略及风险管理委员会2026年第六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拟以定向减资及接受股东补偿的方式退出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云南城投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以定向减资及接受股东补偿的方式退出昆明七彩云

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拟同意公司以定向减资及接受股东补偿的方式退出七彩公司，整体交易对价为29,313.57万元，其

中减资对价以公司上级有备案权限的主管单位备案的评估价格确定的七彩公司10.5%股权价值为准，股东补偿金额为整体交易对价与

减资对价的差额（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

临2026-043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股东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后，公司将签订相关协议。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

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补偿款未能按期收取时，可与各方通过分期付款、以物抵债等方式协商解决方案；同时提请公司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之同时，进一步转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宜。

四、本次交易的预计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将收回对七彩公司的投资，不再持有七彩公司股权，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

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将对公司2026年度利润总额产生积极影响，有效增厚当期业绩；此外公司将新增相关可售房产

存货。 最终具体影响金额及会计处理方式，需依据最终交易方案、交易完成时的实际情况，并以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

果为准。

3、本次交易尚需经过有备案权限的主管单位备案，减资事项可能无法按计划完成（包括但不限于面临债权人异议、无法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等风险），减资对价及补偿金按计划支付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若有后续变化，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密切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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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及实施进展情况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旅集团）于2026年5月28日起

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数量不低于16,056,869股，不超过32,113,738股。 截至

2026年6月25日，康旅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7,12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4%，累

计增持金额9,296,568.00元 （不含佣金税费）（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5月28日、2026年6月11日、2026年6月2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临2026-038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2026-039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首次增持公司股份暨增持计划的进展公

告》和2026-042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 本次增持情况

2026年6月26日，康旅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43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增

持金额1,812,355.00元 （不含佣金税费）。 截至目前， 康旅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8,

5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3%，累计增持金额11,108,923.00元（不含佣金税费）。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等。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627,050,575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39.05%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627,050,575 39.05%

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为康旅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系康旅集团一致行动

人

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 32,613,687 2.03%

合计 659,664,262 41.08%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增持主体名称 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6年5月28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自2026年5月28日起12个月内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不适用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A股：不低于16,056,869股，不超过32,113,738股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2026年6月26日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437,600股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A股，1,812,355.00元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A股，0.09%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A股，11,108,923.00元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A股，8,560,000股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A股，0.53%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康旅集团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安排执行后续增持

三、增持计划实施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

风险等

（二）本次增持计划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是 (否

（三）原定增持计划期间过半，实际增持数量是否未过半或未到区间下限50%� � � � (是 (否

（四）增持主体是否提前终止增持计划 (是 (否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

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239

证券简称：

ST

云城 公告编号：临

2026-045

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7月13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7月13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昆明市西山区西园南路34号融城优郡A4栋写字楼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17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7月13日

至2026年7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定向减资及接受股东补偿的方

式退出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主要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刊登的临2026-043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临2026-044号《云

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以定向减资及接受股东补偿的方式退出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

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

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39 ST云城 2026/7/6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信函到达邮戳或传真到达时间应不迟于2026年7月7日16:00）。

2、登记手续：法人股东需持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或《社团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如委托代理人参会，需持被代理人的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或《社团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

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需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如委托代理人参会，需持被代理人的

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登记时间以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收到传真的时间为准。

3、登记时间：2026年7月7日9:30一11:30� � 14:30一16:00

4、登记地点：昆明市西山区西园南路34号融城优郡A4栋写字楼17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媛 王瑾

邮政编码：650034

联系电话：0871-67199767

传 真：0871-67199767

2、会议时间预计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7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定向减资及

接受股东补偿的方式退出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2

关于修订《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

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并修订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的相关规定，为更好地反映基金投资风格，提高基金业绩表现与业绩比较基准的可

比性，经与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决定自2026年7月27日起调整旗下部分基金

的业绩比较基准并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有关条款进行修订。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业绩比较基准调整情况

本次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基金及调整前后的业绩比较基准情况如下：

序号 基金全称 原基金合同业绩比较基准 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

1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标普中国A股300成长指数×30%+标普中

国A股300价值指数×45%+中证综合债指

数×25%

中证800指数收益率×85%+中证综合

债指数收益率×15%

2

东方策略成长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标普中国A股300指数收益率×70%+中证

综合债指数收益率×30%

中证800指数收益率×75%+中证综合

债指数收益率×25%

3

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40%×中债总

全价指数收益率

中证科技100指数收益率×85%+中债-

总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5%

4

东方城镇消费主题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城镇消费指数收益率×80%＋银行活

期存款利率×20%

中证城镇消费指数收益率×85%+中债

-总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0%+活

期存款基准利率×5%

5

东方支柱产业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60%+中债总全价指

数收益率×40%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85%+中债-总全

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5%

6

东方高端制造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高端制造主题指数收益率×70%+恒

生指数收益率（使用估值汇率调整）×10%

+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20%

中证高端制造主题指数收益率×80%+

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收益

率×10%+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

收益率×10%

7

东方兴瑞趋势领航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800指数收益率×60%+恒生指数收益

率（使用估值汇率调整）×10%+中债综合

全价指数收益率×30%

中证800指数收益率×65%+中证港股

通综合指数（人民币）收益率×25%+

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

10%

8

东方兴润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90%+沪深300

指数收益率×5%+恒生指数收益率×5%

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

80%+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收益率×

1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中证

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收益率×5%

9

东方享悦90天滚动持

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80%+银行

活期存款利率(税后)*20%

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

上述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要素的原因、差异及影响详见附件《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二、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修订内容

（一）基金合同具体修订内容包括：在“基金的投资”章节中的“业绩比较基准”部分列明基金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设定原因（包

括与基金产品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投资比例限制的匹配情况）、基准要素相关信息（包括发布机构、代码、查询途径等）、业绩

比较基准的计算方法、管理投资偏离业绩比较基准的定性或定量方法，以及未来可能变更业绩比较基准的情形和程序。 基金管理人将一

并修订托管协议（如有），并更新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相关内容。

（二）本次修订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基金管理人已履行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

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如有）、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将在基金管理人网站（www.orient-fund.com）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发布。 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三、上述基金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如有）自2026年7月27日起生效。

四、其他事项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客户服务电话：400-628-5888

公司网址：www.orient-fund.com

（二）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

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

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

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6日

附：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1、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标普中国A股300成长指数×30%+标普中国A股300价值指数×45%+中证综合债指数×25%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证800指数收益率×85%+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15%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资产重点投资对象为经过严格筛选的优势行业中的龙头企业，通过定

量模型和定性分析的结合，筛选出具有投资价值的个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

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盘别/市值覆盖、风格特征、行业与个股分布等，本基金的股票资产

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标普中国A股300成长指数和标普中国A股300价值指数调整为中证800指数。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

要素权重从75%提高至85%，同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25%降低至15%，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

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800指数由沪深市场市值较大、流动性较好的800只股票构成，反映沪深市场大中盘上市公司证券的

整体表现。指数样本量大，行业覆盖面广；较原基准要素市场表征性更强、认可度更高。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

基金过往的实际投资运作情况及风险收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2、东方策略成长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标普中国A股300指数收益率×70%+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3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证800指数收益率×75%+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25%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资产采用全市场选股策略，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确定基金重点

投资的行业，在风险控制的框架之下进行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自上而下配置资产，自下而上精选证券，从而追求管理资产的长期稳定增

值。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盘别/市值覆盖、风格特征、行

业与个股分布等，本基金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标普中国A股300指数调整为中证800指数。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

要素权重从70%提高至75%，同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30%降低至25%，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

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800指数由沪深市场市值较大、流动性较好的800只股票构成，反映沪深市场大中盘上市公司证券的

整体表现。指数样本量大，行业覆盖面广；较原基准要素市场表征性更强、认可度更高。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

基金过往的实际投资运作情况及风险收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3、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6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40%×中债总全价指数收益率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证科技100指数收益率×85%+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5%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资产主要投向与“创新科技” 概念相关的行业，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

上的分析，在大类资产配置基础上精选个股，从而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综合考虑基准指数

与产品定位、投资风格与主题库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主题界定、市值覆盖、行业与个股分布等，

本基金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沪深300指数调整为中证科技100指数。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

要素权重从60%提高至85%，同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40%降低至15%，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

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科技100指数选取研发强度较高、盈利能力较强且兼具成长特征的科技龙头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

反映A股范围内科技龙头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与本基金主题界定更契合。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

往的实际投资运作情况及风险收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4、东方城镇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中证城镇消费指数收益率×80%＋银行活期存款利率×2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证城镇消费指数收益率×85%+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0%+活期存款基准利率×5%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债券资产采用全市场策略，运用类属资产配置策略、久期调整策略、期限结构

策略等多种积极管理策略，优选具有投资价值的个券。 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

征性、认可度，以及基准指数券种、久期、信用等级分布特征等，本基金新增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作为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指数。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

要素权重从80%提高至85%，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设置为10%，同时将现金类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20%降低至

5%，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隶属于中债总指数族，该指数成份券由在境内公开发行且上市流通的记账式国

债、央行票据和政策性银行债组成，是一个反映境内利率类债券整体价格走势情况的分类指数，与本基金实际持券风格匹配。 调整后的业

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投资运作情况及风险收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5、东方支柱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沪深300指数收益率×60%+中债总全价指数收益率×4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沪深300指数收益率×85%+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5%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涉及基准要素权重调整，不涉及具体基准指数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

要素权重从60%提高至85%，同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40%降低至15%，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

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投资运作情况

及风险收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6、东方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中证高端制造主题指数收益率×70%+恒生指数收益率（使用估值汇率调整）×10%+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

益率×2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证高端制造主题指数收益率×80%+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收益率×10%+中债-综合全价（总

值）指数收益率×10%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港股投资策略是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投资于香港股

票市场。 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市值覆盖、行业与个股

分布等，本基金的港股通标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恒生指数调整为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

要素权重从80%提高至90%，其中股票资产中的A股股票与港股通标的股票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分别调整为80%与10%；同时将债券

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20%降低至10%，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

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选取符合港股通资格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反映港股通范围内上市

公司的整体表现，与本基金实际投资更匹配。 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投资运作情况及风险收

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7、东方兴瑞趋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 当前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800指数收益率×60%+恒生指数收益率 （使用估值汇率调整）×10%+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

3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证800指数收益率×65%+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收益率×25%+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

益率×10%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港股投资策略是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投资于香港股

票市场。 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市值覆盖、风格特征、行

业与个股分布等，本基金的港股通标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恒生指数调整为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

要素权重从70%提高至90%，其中股票资产中的A股股票与港股通标的股票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分别调整为65%与25%；同时将债券

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30%降低至10%，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

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选取符合港股通资格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反映港股通范围内上市

公司的整体表现，与本基金实际投资更匹配。 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投资运作情况及风险收

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8、东方兴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9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恒生指数收益率×5%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80%+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收益率×1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

+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收益率×5%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可在综合分析可转债的债性特征、股性特征等因素的基础上，利用BS公式或二

叉树定价模型等量化估值工具评定其投资价值，选择其中安全边际较高、股性活跃并具有较高上涨潜力的可转债品种进行投资。 并结合

本基金的具体投资比例限制“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债券及可交换债券的比例合计不超过基金资产的 20%” ，综合考虑

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基准指数券种、久期、信用等级分布特征等，本

基金新增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作为可转换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指数。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港股投资策略是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投资于香港股

票市场。 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市值覆盖、风格特征、行

业与个股分布等，本基金的港股通标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恒生指数调整为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

要素权重90%中利率债和信用债部分从90%降低至80%，将可转换债券部分设置为10%；同时，将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10%中

A股股票与港股通标的股票分别设置为5%与5%，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

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的样本由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可转换债券组成，反映沪深交易所可转换债券的整体

表现，契合本基金投资比例约定、贴合本基金实际债券投资；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选取符合港股通资格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

本，反映港股通范围内上市公司的整体表现，与本基金实际投资更匹配。 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

际投资运作情况及风险收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9、东方享悦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80%+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2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涉及基准要素权重调整，不涉及具体基准指数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

要素权重从80%提高至100%，删除现金类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

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投资运作情况及风险收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